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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總 統 令 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
總統令 中華民國 1 0 9 年 1 1 月 1 3 日 

特派何怡澄為 110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導遊人員、

領隊人員考試典試委員長。 

總   統 蔡英文 

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

總統令 
中華民國 1 0 9 年 1 1 月 1 7 日 

華總二榮字第 1 0 9 0 0 1 2 6 0 3 0 號 

空軍第七飛行訓練聯隊第七戰術戰鬥機大隊第四十四戰術戰

鬥機中隊中校作戰官朱冠甍，瑋質雋秀，鯁毅軒昂。少承忠孝庭訓，

慕從戎旃，爰投身空軍官校，復入空軍航空技術學院情報軍官班、

空軍官校作戰參謀軍官班研修，礱磨淬勉，壯志凌霄。歷任戰鬥機

中隊戰鬥機飛行官、作戰科情報官等職，迭預飛行戰技演訓，厚實

戍衛守護能量；克盡偵察巡航重責，捍禦東臺領空安全，兢恪殫誠，

益抒貞固，曾獲楷模乙種二等獎章佳譽。詎意民國一○九年十月二

十九日，銜奉秉執空中基本攻防戰術操練，肩負國家防空識別區東

部警戒任務，有效遏阻敵機侵擾情蒐，孰料起飛遭遇發動機異常事

故，力圖爬升高度未果，無視己身瀕危，奮命駛離民宅，及至臺東

外海緊急跳傘，迺不幸因公殉職。嗣獲追晉空軍中校暨追頒忠勇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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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殊榮，俠骨丹心，踐義體仁；英幹標矩，楷範足式。應予明令褒

揚，用彰勤藎。 

總   統 蔡英文 

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總統活動紀要 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
記事期間： 

109年 11月 13日至 109年 11月 19日 

11月 13日（星期五） 

˙無公開行程 

11月 14日（星期六） 

˙無公開行程 

11月 15日（星期日） 

˙無公開行程 

11月 16日（星期一） 

˙錄影致詞—於「109年僑務委員會議」開幕典禮 

11月 17日（星期二） 

˙頒贈殉職空軍第七聯隊中校朱冠甍褒揚令（臺東縣臺東市） 

˙蒞臨台北市美國商會 2020年度會員大會致詞（臺北市大安區） 

11月 18日（星期三） 

˙蒞臨「2020 第 3 屆全球企業永續論壇開幕式暨台灣企業永續獎頒

獎典禮」致詞並發表空軍 F-16戰機在花蓮外海失蹤事件談話（臺

北市中山區） 



總統府公報 第 7515 號 

4 

 

11月 19日（星期四） 

˙接見第 2 屆國家企業環保獎獲獎企業暨 109 年度模範環境保護專

責及技術人員一行 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副總統活動紀要 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
記事期間： 

109年 11月 13日至 109年 11月 19日 

11月 13日（星期五） 

˙蒞臨 2020 AI Academy 台灣人工智慧年會開幕式致詞（臺北市南

港區） 

˙參訪「台中市花卉產銷班第三班班集貨場」、「東山水岸餐廳」暨

「新月傳說採果園」（臺中市北屯區） 

˙蒞臨國立臺北大學企管系 70週年系慶致詞（臺北市中山區） 

11月 14日（星期六） 

˙蒞臨臺灣醫學會第 113 屆總會台灣醫學週台灣聯合醫學會學術演

講會致詞（臺北市中正區） 

˙參訪洄瀾灣開心農場保種基地（花蓮縣吉安鄉） 

˙參訪原鄉部落黃昏市集（花蓮縣吉安鄉） 

˙蒞臨「百年洄瀾尋客味」活動致詞（花蓮縣花蓮市） 

11月 15日（星期日） 

˙無公開行程 

11月 16日（星期一） 

˙無公開行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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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月 17日（星期二） 

˙錄影致詞—於「109年僑務委員會議」閉幕典禮 

˙蒞臨 2020 台灣產業科技推動協會年會暨第 17 屆台灣金根獎頒獎

典禮致詞（臺北市中正區） 

11月 18日（星期三） 

˙蒞臨 TCCF創意內容大會開幕式致詞（臺北市信義區） 

˙蒞臨馬偕醫學院演講「下個世代醫療的變與不變」（新北市三芝區） 

11月 19日（星期四） 

˙蒞臨第 27 屆原棒協關懷盃暨棒球豐年祭開幕式致詞（臺東縣臺

東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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轉  載 
（轉載司法院大法官議決釋字第 796 號解釋） 

（內容見本號公報第 6頁後插頁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  
  

司法院 令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9年 11月 6日 

發文字號：院台大二字第 1090031754號 

公布本院大法官議決釋字第 796號解釋 

 附釋字第 796號解釋 

院長 許 宗 力 

 

司法院釋字第 796號解釋 

解釋文 

刑法第 78 條第 1 項本文規定：「假釋中因故意更犯罪，受有

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，於判決確定後 6 月以內，撤銷其假釋。」

不分受假釋人是否受緩刑或 6 月以下有期徒刑之宣告，以及有無

基於特別預防考量，使其再入監執行殘刑之必要之具體情狀，僅因

該更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，即一律撤銷其假釋，致受緩刑

或 6月以下有期徒刑宣告且無特別預防考量必要之個案受假釋人，

均再入監執行殘刑，於此範圍內，其所採取之手段，就目的之達成

言，尚非必要，牴觸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，與憲法第 8 條保障人

身自由之意旨有違，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。上開規定修

正前，相關機關就假釋中因故意更犯罪，受緩刑或 6 月以下有期

徒刑宣告者，應依本解釋意旨，個案審酌是否撤銷其假釋。 

 

解釋理由書 

解 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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聲請人最高法院刑事第四庭（下稱聲請人一）為審理同院 109

年度台抗字第 928 號殺人聲明異議抗告案件，認應適用之刑法第

78 條第 1 項本文規定（下稱系爭規定），有違憲疑義，因而裁定

停止訴訟程序，向本院聲請解釋憲法。聲請意旨略以：抗告人羅○

曜前因犯殺人罪經判處無期徒刑確定入監執行後，假釋出監，於假

釋中因故意更犯刑法第 185 條之 3 第 1 項第 1 款之不能安全駕駛

罪，經判處有期徒刑 2 月確定後，由法務部依系爭規定撤銷其假

釋，檢察官據以指揮執行該假釋撤銷後之殘刑 25 年，抗告人對檢

察官之指揮執行聲明異議，經臺灣高等法院以 109 年度聲字第 392

號刑事裁定駁回，抗告人不服，向該院提起抗告；查系爭規定對於

受假釋人於假釋中故意更犯罪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，均撤

銷其假釋，並無區分所犯罪名及宣告之有期徒刑刑度輕重，法院亦

無依具體個案之犯罪情節、特性及受假釋人個人特殊事由等裁量

是否應撤銷假釋之空間，一律應予撤銷假釋，使已逐漸回歸社會之

受假釋人，如觸犯輕微罪名，於不符合刑法第 61 條所定免除其刑

要件之情形下，受 6 月以下有期徒刑之宣告，即應撤銷其假釋，須

執行殘刑 25 年，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個

案，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侵害部分，對人民受憲法第 8 條保

障人身自由所為限制，牴觸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等語。 

聲請人最高法院刑事第三庭（下稱聲請人二）為審理同院 109

年度台抗字第 778 號懲治盜匪條例案件及同年度台聲字第 127 號

懲治盜匪條例聲明異議案件，認應適用之系爭規定，有違憲疑義，

因而停止訴訟程序，向本院聲請解釋憲法。聲請意旨略以：抗告人

陳○賓前因犯強盜罪經判處無期徒刑確定入監執行後，假釋出監，

於假釋中因故意更犯刑法第 185 條之 4 之肇事逃逸罪，經判處有

期徒刑 1 年 1 月確定後，由法務部依系爭規定撤銷其假釋，檢察

官據以指揮執行該假釋撤銷後之殘刑 25 年，抗告人對檢察官之指

2



揮執行聲明異議，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109 年度聲字第 483

號刑事裁定駁回，復對該裁定提起抗告。又聲明異議人姜○輝前因

犯強劫而強姦罪經判處無期徒刑確定入監執行後，假釋出監，於假

釋中因故意更犯修正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 29條之連續

以廣告物散布足以引誘人為性交易訊息之罪，經判處有期徒刑 3月

確定後，由法務部依系爭規定撤銷其假釋，檢察官據以指揮執行該

假釋撤銷後之殘刑 25 年，乃對檢察官之指揮執行聲明異議。查系

爭規定使假釋中更犯罪之人，不分更犯之罪輕重及受宣告有期徒

刑長短，一律撤銷假釋，致更犯輕罪之受假釋人須重回監獄執行長

期殘刑，且該更犯罪之裁判結果，為受假釋人應否撤銷假釋之唯一

標準，無異以法官就該更犯罪單一事件之評價，全盤否定受刑人假

釋前，於監獄執行期間，經長期觀察後所為悛悔有據之綜合評價，

手段難謂適當，又顯偏離假釋制度係為協助受刑人早日擺脫牢獄

桎梏，復歸社會之目的，自不符比例原則等語。 

聲請人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第三庭（下稱聲請人三）為

審理同院 107 年度聲字第 703 號聲明異議案件，認應適用之系爭

規定，有違憲疑義，因而裁定停止訴訟程序，向本院聲請解釋憲法。

聲請意旨略以：聲明異議人葉○龍前因犯強劫強姦未遂罪經判處

無期徒刑確定入監執行後，假釋出監，於假釋中因故意更犯刑法第

185 條之 3 第 1 項第 1 款之不能安全駕駛罪，經判處有期徒刑 2 月

確定後，由法務部依系爭規定撤銷其假釋，檢察官據以指揮執行該

假釋撤銷後之殘刑 25 年，乃對檢察官之指揮執行聲明異議。查系

爭規定致假釋後殘餘刑期較長者，如因微罪輕判而經撤銷假釋，則

須再服長期殘刑，已違反比例原則等語。 

聲請人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業股法官（下稱聲請人

四）為審理同院 109 年度監簡字第 1 號撤銷假釋處分案件，認應

適用之系爭規定，有違憲疑義，因而裁定停止訴訟程序，向本院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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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解釋憲法。聲請意旨略以：原告黃○華前因犯殺人等罪經判處無

期徒刑確定入監執行後，假釋出監，於假釋中因故意更犯刑法第

185 條之 3 第 1 項第 1 款之不能安全駕駛罪，經判處有期徒刑 4 月

確定後，由法務部依系爭規定撤銷其假釋，檢察官據以指揮執行該

假釋撤銷後之殘刑 25 年，原告認該撤銷假釋處分，就系爭規定未

作合憲之裁量提起行政訴訟。查系爭規定就撤銷假釋，未區分受假

釋人行為之情狀、身分、年紀、後罪宣告刑、罪名、前後罪關聯等

因素，給予不同法律效果之裁量空間，規定一律應撤銷其假釋，致

輕重失衡，形成顯然過苛之處罰，過度侵害人民人身自由，違反憲

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等語。 

聲請人劉○平（下稱聲請人五）前因犯殺人罪經判處無期徒刑

確定入監執行後，假釋出監，於假釋中因故意更犯刑法第 221 條

第 1 項之強制性交罪及同法第 277 條第 1 項之傷害罪，經判處有

期徒刑及定應執行有期徒刑 4 年 2 月確定後，由法務部依系爭規

定撤銷其假釋，檢察官據以指揮執行該假釋撤銷後之殘刑 25 年。

聲請人五對檢察官之指揮執行聲明異議，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以

108 年度聲字第 660 號刑事裁定駁回聲明異議，聲請人五提起抗

告，遞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以 108 年度抗字第 260 號刑事裁

定及最高法院以 108 年度台抗字第 1485 號刑事裁定（確定終局裁

定）駁回抗告確定。聲請人五認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之系爭規定有

違反憲法正當法律程序、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，侵害人民人身自由

之疑義，聲請解釋憲法。 

查受假釋人對於法務部撤銷假釋之處分，於 109 年 7 月 15 日

監獄行刑法第 134 條修正施行前，不得直接聲明不服，僅得就檢

察官關於假釋撤銷後執行殘刑之指揮，依刑事訴訟法第 484 條規

定向普通法院刑事庭聲明異議；前開監獄行刑法第 134 條修正施

行後，依同條規定，受刑人對於撤銷假釋之處分不服，經依同法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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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復審而不服其決定，或提起復審逾 2 個月不為決定或延長復審

決定期間逾 2 個月不為決定者，應向監獄所在地或執行保護管束

地之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提起撤銷訴訟。 

聲請人一至三係於前開監獄行刑法修正施行前，受理受刑人

對於檢察官殘刑指揮之聲明異議，聲請人四則係於前開監獄行刑

法修正施行後，受理受刑人請求撤銷法務部撤銷假釋處分之行政

訴訟，均屬有權受理之管轄法院。聲請人一至四均依法裁定停止訴

訟程序，並依客觀上形成確信法律為違憲之具體理由，向本院聲請

解釋憲法，經核其聲請與本院釋字第 371 號、第 572 號及第 590 號

解釋所闡釋法官聲請解釋憲法之要件相符，均應予受理。又聲請人

五聲請案經核與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要

件相符，亦予受理。上開釋憲聲請案，有其共通性，爰併案審理，

作成本解釋，理由如下： 

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，憲法第 8 條定有明文。人身自由

乃人民行使其憲法上各項自由權利所不可或缺之前提，立法機關

如為保護合乎憲法價值之特定重要法益，雖非不得制定限制人身

自由之法律，但如使人身自由遭受過度剝奪，即有違憲法第 23 條

比例原則，而不符憲法第 8 條保障人民身體自由之意旨。 

假釋制度之目的在使受徒刑執行而有悛悔實據並符合法定要

件者，得停止徒刑之執行，以促使受刑人積極復歸社會（刑法第 77

條、監獄行刑法第 116 條及第 138 條第 2 項參照）。假釋處分經

主管機關作成後，受假釋人因此停止徒刑之執行而出獄，如復予以

撤銷，再執行殘刑，非特直接涉及受假釋人之人身自由限制，對其

因復歸社會而業已享有之各種權益，亦生重大影響（本院釋字第

681 號解釋參照）。是撤銷假釋之處分，雖非使受假釋人另承受新

刑罰，然以執行殘刑為撤銷假釋之主要法律效果，受假釋人須再次

入監服刑，其人身自由因而受到限制，自應符合憲法第 23 條比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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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則，始符憲法第 8 條保障人民身體自由之意旨。 

查監獄行刑，乃國家對於犯罪人執行刑罰之主要方式之一，監

獄行刑除公正應報及一般預防目的外，主要在於矯正、教化受刑

人，促使受刑人改悔向上，培養其適應社會生活之能力，協助其復

歸社會生活（監獄行刑法第 1 條立法說明參照）。假釋之目的亦在

於鼓勵受刑人改過自新，給予已適於社會生活之受刑人提前出獄，

重返自由社會，以利其更生（86 年修正刑法第 77 條立法說明，另

行刑累進處遇條例第 76 條參照）。是不論在監執行徒刑或假釋，

均在協助受刑人得以重返自由社會。假釋僅係使受刑人由完全受

監禁之監獄環境，邁入完全自由釋放之過程中，於符合一定條件，

並受保護管束之公權力監督下（刑法第 93 條第 2 項參照），提前

釋放之緩衝制度，亦即於刑罰執行過程中，由機構處遇轉為社會處

遇之轉向機制。因此，法律乃規定於在監執行期間，如受刑人不適

合提前回歸社會，則不予假釋，繼續在監執行，以實現國家刑罰權。

於轉為社會處遇之假釋期間，如受假釋人有不適合回歸社會之事

實發生者，則撤銷假釋使受假釋人回復至監獄之機構處遇。 

系爭規定明定：「假釋中因故意更犯罪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

宣告者，於判決確定後 6 月以內，撤銷其假釋。」目的在於使不適

合社會處遇之受假釋人，回復至監獄之機構處遇，執行國家刑罰

權，其固係為保護合乎憲法價值之特定重要法益。然受刑人是否適

合假釋，使其提前出獄，回歸社會，本應參酌受刑人之犯行情節、

在監行狀、犯罪紀錄、教化矯治處遇成效、更生計畫及其他有關事

項，綜合判斷其悛悔情形（監獄行刑法第 116 條第 1 項及受刑人

假釋實施辦法第 3 條參照）。一旦准予假釋，表示受假釋人適宜在

保護管束之公權力監督下，提前出獄重返社會。因此，受假釋人於

假釋中因故意更犯罪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，是否撤銷其假

釋，使其回復至監獄之機構處遇，自應依其是否仍適合社會生活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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亦即是否已違背假釋之初衷而為判斷，方能平衡撤銷假釋目的與

受假釋人之人身自由保障。於受假釋人故意更犯之罪係受緩刑或 6

月以下有期徒刑宣告之情形，就該更犯之罪，或暫不執行，或得易

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（刑法第 41 條及第 74 條第 1 項參照），

則是否應變更原受之社會處遇，改為入監執行之機構處遇，自應再

個案審酌有無基於特別預防考量，而有必要使該受假釋人再入監

執行殘刑之具體情狀（例如對社會危害程度、再犯可能性及悛悔情

形等），不應僅因該更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，即一律撤銷

其假釋，致受緩刑或 6 月以下有期徒刑宣告且無特別預防考量必

要之個案，均再入監執行殘刑。 

綜上，系爭規定不分受假釋人是否受緩刑或 6 月以下有期徒

刑之宣告，以及有無基於特別預防考量，使其再入監執行殘刑之必

要之具體情狀，僅因該更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，即一律撤

銷其假釋，致受緩刑或 6 月以下有期徒刑宣告且無特別預防考量

必要之個案受假釋人，均再入監執行殘刑，於此範圍內，其所採取

之手段，就目的之達成言，尚非必要，牴觸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，

與憲法第 8 條保障人身自由之意旨有違，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

失其效力。系爭規定修正前，相關機關就假釋中因故意更犯罪，受

緩刑或 6 月以下有期徒刑宣告者，應依本解釋意旨，個案審酌是

否撤銷其假釋。 

至聲請人據以聲請解釋之原因案件，若所涉更犯罪之罪責，並

非受緩刑或 6 月以下有期徒刑宣告者，即非屬本解釋文所指相關

機關應依本解釋意旨，個案審酌是否撤銷其假釋之範疇，併此指

明。 

 

大法官會議主席 大法官 許宗力 

大法官 蔡烱燉 黃虹霞 吳陳鐶 蔡明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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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俊益 許志雄 張瓊文 黃瑞明 

詹森林 黃昭元 謝銘洋 呂太郎 

楊惠欽 蔡宗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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